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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項目 1  
通過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二零零五年八月二十六日  
第 3 1 0 次會議記錄草擬本  
[公開會議 ]  

1 .  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二零 零五年八月二十六日第 3 1 0 次會議
記錄草擬本第 3 1 ( g )、 3 2 ( j )、 3 3 ( a )和 3 3 ( c )段 (英文本 )的排印經
輕微修訂後，記錄草擬本獲得通過。  

 

議程項目 2  
續議事項  
[公開會議 ]  

2 .  並無續議事項。  

 

荃灣及西九龍區  

[荃灣及西九龍規劃專員馬昭智先生和高級城市規劃師／荃灣及西九

龍黃少薇女士此時應邀出席會議。 ]  

 

議程項目 3  
第 1 6 條申請  
[公開會議 (僅為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A /K1 /209  擬在尖沙咀廣東道 1 0 0 號彩星集團大廈地下  
第 2 號鋪 (九龍內地段第 3 5 4 3、 3 5 4 4、 3 5 4 5、  
3 5 4 6、 3 5 4 7、 3 5 4 8、 3 5 4 9 及 3 5 5 0 號 )  
開設按摩院 (在擬設的美容院內 )  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/K1/209 號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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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3 .  高級城市規劃師／荃灣及西九 龍黃少薇女士簡介這宗申請，

並按文件詳載的內容介紹下列事宜：  

( a )  申請的背景；  

( b )  擬在一座商業／辦公樓宇地下開設的按摩院 (在擬設的美
容院內 )；  

( c )  政府部門的意見  –  並無接獲相關政府部門的負面意見；  

( d )  兩名公眾人士的意見  –  其中一名表示不反對；另一名對

區內居民可能受到的潛在滋擾表示關注；並無接獲區內

人士的反對；以及  

( e )  規劃署的意見  –  規劃署不反對這宗申請，原因是擬議用

途符合城市規劃委員會 ( 下稱「城規會」 ) 規劃指引編號
1 4 B 所載的規劃準則。  

4 .  委員並無就申請提問。  

商議部分

5 .  主席表示，有關政府部門 (包括消防處處長 )，全部沒有對申請
提出反對。  

6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照申請人向城規會所提交申請

的內容批准申請，附帶條件是提供消防裝置，而有關裝置須符合消防

處處長或城規會的要求。這項規劃許可會有效至二零零九年九月九日

止。除非在該日期前，現時所批准的發展已經展開或規劃許可已獲續

期，否則規劃許可會在該日期後停止生效。  

7 .  小組委員會亦同意促請申請人留意以下各點：  

( a )  就是否符合建築物條例和規例事宜，諮詢屋宇署署長；  

( b )  就申請處所內的消防裝備的規定，諮詢消防處處長；以
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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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就按摩院的發牌規定，諮詢警務處處長。  

[主席多謝荃灣及西九龍規劃專員馬昭智先生和高級城市規劃師／荃

灣及西九龍黃少薇女士出席回答委員的詢問。馬先生和黃女士此時離

席。 ]  

 

九龍區  

[九龍規劃專員李啟榮先生和高級城市規劃師／九龍 劉長正先生此時

應邀出席會議。 ]  
[譚澄邦先生此時到達加入會議。 ]  

 

議程項目 4  
第 1 6 條申請  
[公開會議 (僅為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( i )  A/K13/201 把劃為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商貿」地帶的  
九龍灣常悅道 1 9 號福康工業大廈地下  
第 2 號鋪 (新九龍內地段第 5 8 3 5 號 )  
用作商店及服務行業用途  
(報紙檔／快餐店／財務公司 )  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K 1 3 / 2 0 1 號 )  

 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8 .  高級城市規劃師／九龍 劉長正先生簡介這宗申請，並按文件

詳載的內容介紹下列事宜：  

( a )  申請的背景；  

( b )  在一座工業樓宇地下的商店及服務行業 (報紙檔／快餐店
／財務公司 )；  

( c )  政府部門的意見  –  並無接獲相關政府部門的負面意見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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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並無接獲公眾人士的意見或區內人士的反對；以及  

( e )  規劃署的意見  –  規劃署不反對這宗申請，原因是擬議用

途符合城規會規劃指引編號 2 2 B 所載的規劃準則。  

9 .  主席提述文件第 6 . 2 段，並詢問為何有關樓宇地下一宗類似

申請遭拒絕，而另外兩宗類似申請卻獲批准。九龍規劃專員李啟榮先

生回應說，類似申請 (第 A / K 1 3 / 1 5 3 號 )在二零零一年遭小組委員會

拒絕，原因是從消防安全的觀點來看，小組委員會認為擬議用途不能

接受。  

1 0 .  一名委員詢問該快餐店提供洗手間設施的情況。李啟榮先生

回答說，據申請人所稱，申請處所將會進行內部裝修作快餐店用途，

即擴大水吧部分並拆除座位。李先生提述文件圖則第 A - 2 號，並補
充說在申請處所設置有一個男界和一個女界洗手間。  

商議部分

1 1 .  主席表示，相關政府部門 (包括消防處處長 )  ，全部沒有對申
請提出反對。  

1 2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照申請人向城規會所提交申請

的內容批准申請。這項規劃許可須附加下列條件﹕  

( a )  以適當的抗火結構和設計，把申請的報紙檔／快餐店／
財務公司用途與有關樓宇的工業部分完全分隔，而該等

結構和設計必須符合消防處處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以及  

( b )  在有關處所提供走火通道和消防裝置，而有關通道和裝
置必須符合消防處處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

1 3 .  小組委員會亦同意促請申請人留意以下各點：  

( a )  就是否需要為報紙檔／快餐店／財務公司用途申請 契約

修訂或短期豁免事宜，諮詢地政總署九龍東地政專員；  

( b )  須向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申領有效的食物牌照；以及  

( c )  所有裝卸貨物活動均須符合現行的道路限制規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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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公開會議 (僅為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( i i )  A / K 1 3 / 2 0 2  擬在劃為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商貿」地帶的

九龍灣常悅道 2 0 號  
環球工商大廈地下第 1 A 號鋪  
(新九龍內地段 5 8 3 6 號 )  
作商店及服務行業用途  
( 零售商店／地產代理／銀行 )  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K 1 3 / 2 0 2 號 )  

 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1 4 .  九龍規劃處高級城市規劃師劉長正先生簡介這宗申請，並按

文件詳載的內容介紹下列事宜﹕  

( a )  申請的背景；  

( b )  擬設於一所工業大廈地面一層的商店及服務行業 ( 零售商
店／地產代理／銀行 )；  

( c )  政府部門的意見  –  並無接獲有關政府部門的負面意見；  

( d )  收到一名公眾人士的意見  –  該名人士對申請表示支持。
並無接獲區內人士的反對；以及  

( e )  規劃署的意見  –  規劃署不反對這宗申請，理由是擬議用

途符合城規會規劃指引編號 2 2 B 所載的規劃準則。  

1 5 .   委員並無就申請提出問題。  

商議部分  

1 6 . 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照申請人向城規會所提交申請

的內容批准申請。這項規劃許可會有效至二零零九年九月九日止。除

非在該日期前，現時所批准的發展已經展開或許可已獲續期，否則許

可會於該日期後停止生效。這項規劃許可須附加下列條件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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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以適當的抗火結構和設計，把擬議零售商店／銀行／地

產代理用途與有關樓宇的工業用途部分完全分隔，而有

關結構和設計須符合消防處處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以及  

( b )  在有關處所設置走火通道及消防裝置，而有關通道及裝
置須符合消防處處長或城規會的要求。  

1 7 .  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：  

( a )  就是否需要為擬議零售商店／地產代 理／銀行用途辦理

短期豁免書或契約修訂事宜，徵詢地政總署九龍東區地

政專員的意見；  

( b )  就於申請處所及有關建築物其餘部分之間建造一道抗火
分 隔 牆 的 事 宜 ， 徵 詢 屋 宇 署 總 屋 宇 測 量 師 ／ 九 龍 的 意

見；  

( c )  就提供通道和設施供傷殘人士使用的事宜，徵詢屋宇署
總屋宇測量師／九龍的意見；以及  

( d )  所有上落貨活動均應遵守有關道路限制的現行規定。  

 

[公開會議 (僅為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( i i i )  A / K 1 8 / 2 3 0  擬在劃為「住宅 (丙類 )」地帶的  
九龍塘何東道第 2、 4 及 6 號車房的一層  
作商店及服務行業用途 (診症室 )  
(新九龍內地段第 2 5 0 6 號 A 分段 )  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K 1 8 / 2 3 0 )  

 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1 8 .  高級城市規劃師╱九龍 劉長正先生簡介這宗申請，並按文件

詳載的內容介紹下列事宜：  

( a )  申請的背景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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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把現有的 1 1 個泊車位改作擬議的商店及服務行業用途

(診症室 )；  

( c )  政 府 部 門 的 意 見 – 運 輸 署 助 理 署 長 ╱ 市 區 反 對 這 宗 申

請，理由是該住 宅發展的泊車位數目減少；沒有為擬議

用途提供停車及起卸設施；以及有關建議會引致違 例停

車的問題，並會令附近一帶的交通情況惡化。地政總署

地政專員 ( 九龍東區地政處 ) 認為，根據租契，有關建議

不可以接受；  

( d )  三份公眾人士的意見–主要基於交通方面的 不 良影響及

可能對居住環境構成的滋擾而提出反對；沒有接獲區內

人士的反對；以及  

( e )  規劃署的意見–該署不支持這宗申請，因為擬議用途對

附近一帶的交通造成不 良影響，亦會為其他同類申請立

下不良先例。  

1 9 .  一名委員詢問，這宗申請是否由申請處所的擁有人提出。九

龍規劃專員李啓榮先生回應時確認，有關申請是由申請處所的擁有人

提出。另一名委員詢問，該 1 1 個泊車位是否現正使用，以及申請如

獲批准，有關住宅內的居民會在何處泊車。李啓榮先生提述文件圖則

第 A - 2 和 A - 3 號，據申請人透露，目前該住宅共設有 2 8 個泊車位

供 3 6 個住宅單位使用，而該住宅的居民從未使用申請涉及的泊車位

停放車輛。除了位於車房╱地庫一層的 1 1 個泊車位外，該住宅背後

面向根德閣的空地，以及毗連界限街的斜道上也有泊車位。  

商議部分  

2 0 .  關於文件第 5 段，主席問及有關在一九八零 年至一九九二年

期間，與申請處所有關但先前被拒絕的申請。李啓榮先生表示，在一

九八零 年至一九九二年 期間，當有關地點劃為「住宅 ( 乙類 ) 」地帶
時，城規會曾拒絕了先前提出的 1 1 宗申請。該等申請是把部分申請
處所改作多類商店及服務行業用途。一九九三年十二月二十四日，有

關地點由「住宅 (乙類 )」地帶改劃為「住宅 (丙類 )」地帶。在《九龍

塘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 / K 1 8 / 1 1》上，有關「住宅 (丙類 )」地
帶內並無作「商店及服務行業」用途的同類╱先前提出的規劃申請。  

[陳弘志先生此時加入會議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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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1 .  一名委員詢問區內泊車位比例的準則。李啓榮先生回應時表

示，租契指明須按比例每 1 個單位闢設 1 個泊車位。根據《香港規

劃標準與準則》，在此第 3 類地區內，每 1 至 1 . 5 個單位須闢設 1
個泊車位。另一名委員指出，擬議的改建工程會把原先旨在為服務有

關住宅而設的泊車設施數目，減少差不多三分之一。  

2 2 .  一名委員注意到，車場從未用作停泊 車輛，申請處所的擁有

人亦曾多次嘗試把申請處所改作其他用途。該名委員詢問，可否就批

准這宗申請而給予從寛考慮。主席補充，擬議的醫療用途會吸引人

流，可能會造成重大的交通影響。擁有人不把車場出租，反而將之改

作「商業及服務行業」用途，屬其商業決定。  

2 3 .  就運輸署助理署長╱市區的意 見而言，一名委員認為不應批

准這宗申請，因為有關建議會引致何東道和界限街一帶的違例泊車問

題，令附近地區的交通情況惡化。另一名委員持相同的意見，並加以

補充，表示申請處所位於環境寧靜的住宅區內，該區有多間中小學。

倘批准這宗申請，會為其他同類申請立下不 良先例，危及附近一帶的

交通安全。  

2 4 .  一 名 委 員 注 意 到 ， 有 關 車 房 曾 出 租 用 作 修 理 汽 車 。 主 席 補

充，修理汽車屬不符合規劃的用途，有關地點上不可進行該用途。  

2 5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拒絕這宗申請，理由如下：   

( a )  附 近 地 區 整 體 屬 住 宅 區 ， 擬 議 發 展 與 有 關 地 區 不 相 協

調；  

( b )  有關住宅的附屬停車位數目減少，申請人亦未能為擬議

用途提供停車及起卸設施，這 兩種情況均不能接受。擬

議用途會對附近一帶的交通造成不良影響；以及  

( c )  倘批准這宗申請，會為區內其他作非住宅用途的同 類申

請立下不 良先例，導致商業用途入侵低密度住宅區一帶

地方，令該區的質素進一步下降。  

 


